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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
 
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2 号 

 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“技能强区”职业技能 

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 

 

 

《青岛西海岸“技能强区”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已

经管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2020 年 1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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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“技能强区”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
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方案（2019-2021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24 号）精神和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青岛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

方案（2019-2021 年）的通知》（青政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新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全面提升新区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，为助推

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。力争到 2021 年底，

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5万人次以上，技能劳动者占就业

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

达到 32%以上。 

二、实施重点群体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

1.扩大企业新录用人员岗位技能培训规模。实施生产经营主

体、参保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以工代训补贴

政策。支持和鼓励企业参保职工技能提升。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

徒制和现代学徒制，大力开展“金蓝领”培训。支持我区外向型

企业组织职工参加职业技能国际化培训和认证。通过政府购买服

务方式，鼓励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，下同）、社会培训机构，

面向民营和小微企业职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。鼓励职业院校

利用业余时间或假期开展企业职工短期技能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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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社局、区教体局） 

2.强化就业重点群体技能提升培训。面向毕业年度高校毕业

生及本区贫困家庭子女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

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乡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，依托申报签约的

各类培训机构，以“先垫后补”的方式开展政府补贴性就业技能

培训。对本区贫困劳动力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、“两

后生”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，在培训期间按规定给

予生活费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教体局） 

3.实施驻区高校、职业院校在校学生技能提升行动。开展在

校大学生“三个一”（一次职业技能培训、一次创业能力培训、

一次就业能力实训）能力培养。鼓励驻区高校、职业院校在校学

生通过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、区人社局） 

4.实施农民教育培育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和农民

工“求学圆梦行动”。大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、农业生产经

营技能培训以及职业道德、服务知识和素质提升培训，加快推进

“绿领”人才培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教体局、区

人社局） 

5.开展退役军人前置性培训和适应性培训。围绕退役军人就

业创业能力提升，进一步加大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训资金支持力

度，开展以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前置性培训和即退即训为原则

的适应性培训。实施“退役军人三年培训计划”，利用三年时间

对全区处于失业状态、有培训意愿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退役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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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全面开展一次就业技能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区退役军人事务

局、区人社局） 

6.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培训。以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提

升为重点，区残联针对各类残疾人免费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职业

技能培训，增加各类残疾人接受培训的机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残

联、区人社局） 

三、加强重点产业、重点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

7.面向重点产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。对接新区产业体系，发

布紧缺急需专业和职业（工种）目录、一般性职业技能培训目录、

劳动者培训需求目录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专业目录。结合新区实

际，开展智慧海洋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汽车制造、影视

制作等重点产业培训，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成效突出的企业、院

校、培训机构、公共实训基地，可对其培训设施设备升级和无障

碍改造给予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教体局、区工信局、区残联） 

8.开展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培训。重点围绕化工、压

力容器、电工、电气焊接、高处作业、起重设备作业、制冷与空

调、煤气、烟花爆竹储存等高危行业领域，组织特种作业及特种

设备作业相关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培训，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技

能培训合格后上岗制度。对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和特种设备

作业人员操作证的，按规定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应急管理

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住建局） 

9.促进家政服务领域技能提升培训。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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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重点在养老护理、母婴照料、病患照护、残疾人陪护等领域

大力开展家政服务人员培训，将确有培训需求、不具有按月领取

养老金资格的人员纳入补贴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发

改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妇联、区残联） 

四、激发职业技能培训市场活力 

10.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。鼓励各类企业特别是

规模以上企业或者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心，

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采取申报签约的方式承担政府补贴类培训，

支持其在开展本企业职工培训的同时，向上下游关联企业、中小

微企业和社会提供培训服务，延伸培训链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

社局、区工信局、区民发局） 

11.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参与社会培训。支持职业院校面向企

业职工、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扩大政府补贴性培训规模。

对承担政府补贴性培训的职业院校，按规定兑现学校和一线教师

的相关激励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、区人社局） 

12.推动民办职业培训和评价机构发展。保障民办职业培训

和评价机构与公办同类机构享受同等待遇。探索建立市场化的职

业技能培训补贴定价机制，提高社会资源参与培训积极性。加强

行业监管，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教

体局） 

13.加强职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。采取在区培训、异地培训、

赴外访学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各技工院校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法定

劳动年龄内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职管理人员和专职教师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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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实行专兼职教师制度，可按规定自主招聘企

业技能人才任教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教体局） 

14.推行“互联网+”职业技能培训模式。探索以政府购买服

务方式搭建全区职业技能培训网上平台，鼓励建立网上培训课

堂，将普及性、普惠性专业（工种）知识，通过网络扩大培训面，

实现 PC 端、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学习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人社局、区教体局） 

五、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

15.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。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、

常住地、求职就业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、培训合

格证书等）的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，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

受不超过 3次，但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，同一职业（工

种）享受高级别培训补贴的不再享受低级别培训补贴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） 

16.加大资金支持和监管力度。根据青岛市统一部署和要求，

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，用于职工等人员职业技能培训，实

行分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本方案实施期间，区、市拨付的企业新

录用人员技能培训、以工代训、参保职工技能提升、企业新型学

徒制、“金蓝领”培训、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、五类人

员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补贴、劳动预备制（两后生）培训费

补贴、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员的鉴定费补贴、特种作业人员

安全技能培训补贴、困难企业组织在岗职工开展在岗培训（含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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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技能培训）和转岗转业培训补贴以及区、市批准的职业技能提

升行动其他支出资金，全部由专账资金列支。要强化资金监管，

加强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工作保障资金安全和效益。对以虚假培

训等套取、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。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失误

和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对待，保护工作落实层面干事担当的积极

性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） 

六、保障措施 

17.落实相关主体责任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按照国家、省市

要求，加大各项培训政策的落实力度，加强绩效评估，确保培训

惠民落到实处。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绩效考核制度，将工作开

展情况、预算资金执行情况、第三方调查评估结果等纳入考核范

围。专项培训的绩效考核由项目主管部门分头实施。做好职业技

能提升行动工作总结，对工作突出、成效明显的单位、个人给予

表扬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） 

18.建立统一工作协调机制。在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框架下，

设立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办公室(办公室设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)，负责全区培训资源整合协调管理工作，明确和规范各

部门职责分工，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等各方作用，形成工作合

力。支持鼓励群团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。建

立职业培训工作情况季报、年报等制度，加强统筹协调和管理。

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各相关成员单位编制年度培训计划，统一报

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办公室。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办公室根据各成

员单位提报的年度培训计划，分解工作任务，制定全区补贴性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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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培训计划，统一面向社会公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就业工作领导

小组成员单位） 

19.加大职业培训服务供给。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畅

通培训网上服务渠道，优化服务流程。大力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

赛，鼓励企业开展、职工参与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。建立职

业技能培训大数据平台，实行培训实名制管理，加强培训需求与

供给统计分析，为培训工作决策提供依据。规范各类补贴性职业

技能培训统计口径，凡是由政府各有关部门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

补贴的项目，全部纳入统计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就业工作领导

小组成员单位） 

20.加强政策宣传解读。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大政策宣

传力度，组织企业培训负责人开展政策培训，提升政策知晓度，

帮助企业、培训机构和劳动者充分用好政策。加强技能人才表彰

激励，营造技能成才的良好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就业工作领导

小组成员单位）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

察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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